
臺北市立成功高級中學學生緊急事件處理流程（草案）

一、師長與學生發生管教衝突狀況

師長與學生發生管教衝突

老師派員向學務處校安中心報告

1. 現場教師、校安老師（正值
星）、生輔組到場處理並做隔
離與安置

2. 通知相關處室（輔導室、教務
處特教組）配合處理

3. 通知導師協處，回報校長

1. 隔離衝突雙方。
2. 有人受傷則迅速送醫。
3. 疏散圍觀學生並恢復教室秩序。
4. 輔導室、教務處特教組關懷學生。
5. 教務處處理課務、慰問教師。
6. 依實際情況通報相關單位。

（醫院、消防119、警察110、社工）

1. 導師、輔導老師安撫學生情緒
並進行相關訊息的蒐集。

2. 持續關懷學生，予以輔導。
3. 對班級學生安排團體輔導。
4. 聯繫家長。

校長召集相關主管、專業
人員、事件相關人員成立
緊急應變小組。

成立緊急應變小組

後續輔導行為

是

否

依實際情況評估
是否成立緊急應變小組

學校總機：（02）23216256
各處室分機
學務處：
1.學務主任：221
2.生輔組：223
3.校安中心：228、298
4.健康中心：229
5.校安電話：（02）2394-8286
輔導室：241~2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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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學生與學生上課期間發生衝突狀況

學生與學生發生衝突

老師派員向學務處校安中心報告

1. 現場教師、校安老師（正值
星） 、生輔組到場處理並做隔
離與安置

2. 通知相關處室（輔導室、教務處
特教組）配合處理

3. 通知導師協處，回報校長

1. 隔離衝突雙方。
2. 有人受傷則迅速送醫。
3. 疏散圍觀學生並恢復教室秩序。
4. 輔導室、教務處特教組關懷學生。
5. 聯繫家長。
6. 依實際情況通報相關單位。
（醫院、消防119、警察110、社工）

否

任課老師評估
是否可緩解雙方情緒

是
回歸正常上課程序

學校總機：（02）23216256
各處室分機
學務處：
1. 學務主任：221
2. 生輔組：223
3. 校安中心：221、228、298
4. 健康中心：229
5. 校安電話：（02）2394-8286
輔導室：241~245

1. 導師安撫學生情緒並進行
相關訊息的蒐集。

2. 持續關懷學生，予以輔導。
3. 對班級學生安排團體輔導。
4. 聯繫家長。

校長召集相關主管、專
業人員、事件相關人員
成立緊急應變小組。

成立緊急應變小組

後續輔導行為

是

否

依實際情況評估
是否成立緊急應變小組

校安通報

任課老師視情況評估
是否聯繫導師或學務處



三、學生不在教室狀況處理流程

學生到校後不在教室

可能狀況
1. 上課鐘響 10 分鐘未入班。
2. 上課期間因故離開教室遲遲未歸。
3. 情緒激動衝出教室或不明原因離開

教室。

1. 啟動協尋
(1)確認各處室或導師有無約談。

(2)校安老師、生輔組、各處室
依責任區啟動協尋。

(3)調閱監視器、查找學生行蹤。
(4)學生離校時透過外部資源協尋。
（如家長、里長、警政網路…等）

2. 必要時通知各單位配合辦理
(1)通知導師。

(2)通知家長。
(3)通知相關處室（輔導室、教務處）。

(4)通報相關單位。
（醫院、消防119、警察110、社工）

學生尋回，教、訓、輔三方
持續關懷輔導，紓解其情緒

老師派員向學務處校安中心報告

1. 請任課老師詳登時間於點名板。
2. 如學生有情緒狀況加通知輔導室。

1. 啟動協尋
2. 必要時通知各單位配合處理
3. 通知導師協處，回報校長

否

依實際情況評估
是否成立緊急應變小組

校長召集相關主管、專
業人員、事件相關人員
成立事件處理小組。

成立緊急應變小組

是

學校總機：（02）23216256
各處室分機
學務處：
1. 學務主任：221
2. 生輔組：223
3. 校安中心：221、228、298
4. 健康中心：229
5. 校安電話：（02）2394-8286
輔導室：241~2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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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師確認不在教室原因



緊急事件發生

通報師長

臺北市立成功高級中學學生緊急事件聯繫表

遠離危險源

學校總機：（02）23216256

各處室分機

學務主任 221

生輔組 223

校安中心 228、298

健康中心 229

輔導室 241~245

校安電話：（02）2394-82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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